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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06              证券简称：协鑫集成             公告编号：2022-113 

 

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2 年 10月 28日，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协

鑫集成”）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二部下发的《关于对协鑫集成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2022〕第 389号）。公司就函中关注的

相关问题进行了回复说明，现公告如下： 

 

1、我部关注到，你公司曾于 2020 年 12 月 31日披露《关于与乐山市人民政

府签署 10GW 光伏电池生产基地项目投资协议的公告》称，你公司拟总投资约 43

亿元，分两期建设 10GW 光伏电池项目，首期 5GW 预计将于 2021 年 12 月实现投

产，第二期 5GW 预计将于 2022 年上半年底前投产，项目建成达产后，10GW 光伏

电池年产值 80 亿。你公司《2022 年半年度报告》显示，你公司 2022 年上半年

电池片收入仅 371.80 万元。请你公司详细说明乐山光伏电池项目投产未达预期

的原因、项目截至目前的实施进度以及后续安排；本次芜湖光伏电池项目实施是

否存在上述风险，如存在，请补充说明保障项目顺利实施的具体措施，并充分提

示风险。 

答复：（1）乐山 10GW光伏电池生产基地项目实施情况 

1）乐山 10GW 光伏电池生产基地项目概况 

公司于 2020年 12月 30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八次会议及 2021年 1月

15日召开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与乐山市人民政府签

署 10GW 光伏电池生产基地项目投资协议的议案》，公司与乐山市人民政府及乐山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订《乐山年产 10GW 光伏电池生产基地项目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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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协议书》，计划在四川乐山市高新区投资建设年产 10GW 光伏电池生产基地项

目。项目总投资约 43亿元（含流动资金），分两期执行，一期建设 5GW 光伏电池

项目；二期建设 5GW 光伏电池项目。 

2）乐山 10GW 光伏电池生产基地项目实施进展 

公司设立乐山协鑫集成科技有限公司作为乐山 10GW 光伏电池生产基地项目

的实施主体，成立了专项电池项目工作组，积极与当地政府保持沟通，解决土地

供应及厂房代建等问题，并筹划搭建产业基金，全力推进项目进度。为提升公司

高效大尺寸组件及电池片产能配比，保障合肥组件大基地电池供应，避免供应链

风险，公司于 2021 年 12月 31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及 2022年 1月

21日召开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

议案》，公司将大尺寸再生晶圆募投项目予以调整并变更其中 23,161.79 万元募

集资金用于投建乐山协鑫集成 10GW 高效 TOPCon 光伏电池生产基地（一期 5GW）

项目。但受限于乐山电池项目用地供应及配套资源供给，与公司电池产能的强烈

需求有一定时间的错配，乐山电池项目截止目前暂未正式开工建设。2022 年上

半年电池片收入 371.80 万元主要为公司原有徐州鑫宇电池基地销售收入，与乐

山电池项目无关。 

3）乐山 10GW 光伏电池生产基地后续安排 

随着公司合肥协鑫集成 15GW 光伏组件项目全面达产，公司对于电池片的采

购需求日益提升。为顺应双碳目标的发展需求及行业变革趋势，提升公司大尺寸

高效电池及组件产能配比，充分发挥公司积累的 N 型 TOPCon 电池技术的领先优

势，满足合肥组件大基地的产能配套需求，公司拟在芜湖市湾沚区投资建设 20GW 

TOPCon光伏电池及配套产业生产基地项目。 

考虑到乐山电池项目用地供应问题，为提升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集中资源打

造规模化、集约化电池生产基地，目前，公司已在论证将乐山协鑫 10GW TOPCon

光伏电池（一期 5GW）项目的募集资金调整至芜湖协鑫 20GW TOPCon 光伏电池（一

期 10GW）项目的事项，如后续涉及募投项目变更，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

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关于乐山电池项目，公司目前仍积极与当地政府进行

沟通协商，公司将根据后期生产要素供给情况及市场需求情况等适时开展投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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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该项目后续发生变化，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2）芜湖 20GW TOPCon 光伏电池及配套产业生产基地项目不存在实施风险 

1）从电池技术方面来看，目前 TOPCon 电池技术已经成为主流大厂选择的量

产技术路线，该技术路线固定资产投资适当，电池产品效率高，公司选择 TOPCon

电池技术路线投建新的电池产能，技术迭代风险较小； 

2）从人才储备看，为顺利实施芜湖电池项目，公司从外部、内部挖掘了诸

多熟悉 TOPCon 技术工艺、设备、厂务的核心技术人才，拥有较为丰富的科技、

管理等人才储备，为项目落地打下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3）从资金方面看，芜湖项目亦有充分保障。一方面，公司已为芜湖电池项

目启动预留了部分资金；另一方面，当地政府在土地供应、厂房建设方面给予公

司配套支持，当地金融机构也有意参与项目生产设备等固定资产投资，这些举措

可大幅降低公司前期现金流压力，有助于推动项目快速落地。 

公司目前已经设立芜湖协鑫集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作为芜湖电池项目的

实施主体，并组织了管理层、融资、技术、工程管理、经营计划、厂务、财务等

方面的核心员工，成立了协鑫集成芜湖电池项目筹建指挥部，全力支持芜湖电池

项目的顺利落地。目前芜湖电池项目已经取得项目备案证，确定了项目土地，能

评、环评等正在办理中，预计 11月中旬开工建设。 

 

2、你公司在公告中表示具备 N 型 TOPCon 电池技术的领先优势，请详细说

明相关领先优势的具体体现。 

答复：公司在 N型 TOPCon电池技术上的领先优势如下： 

（1）公司芜湖电池项目管理、技术等团队均有十余年的从业经验，为行业

内较为知名人士，拥有丰富的新基地建造及 TOPCon 电池生产管理经验，芜湖电

池项目以目前行业内成熟的工艺作为量产路线； 

（2）目前光伏行业 TOPCon电池转换效率均值在 24.8%左右，芜湖电池项目

采用叠加先进的选择性发射极（SE）技术，电池转换效率可高出 0.2-0.3%；同时

采用了无损切割可切片钝化技术可提高 0.1%以上的效率，使得芜湖电池项目具

备更高的电池转换效率，以最终量产数据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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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比市场上目前采用双面 poly，芜湖电池项目采用的单面 poly 可大

幅降低生产成本并有效提高产能； 

（4）芜湖电池项目技术研发团队自主开发的更薄的 poly层生产工艺，双面

率达 80%以上； 

（5）芜湖电池项目采用更加全面的全厂自动化（包括工装夹具的全自动化

清洗等），极大程度降低人工成本，提升生产效率和良率。 

 

3、请根据《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2 号——公告格式》交易类第 8号《上

市公司重大合同（框架性协议等）公告格式》的要求，梳理你公司最近三年披露

的框架性协议或意向性协议的主要内容、截至目前的执行情况、是否和预期存在

差异，如果存在重大差异，请披露无后续进展或进展未达预期的具体情况及原因。 

答复：公司最近三年披露的框架性协议或意向性协议实施进展情况如下表： 

公告名称 披露时间 主要内容 履行情况 

《关于签署战

略合作框架

协议的公告》 

2019.12.20 

公司与保利（横琴）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及控

股股东协鑫集团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利用保利资本的平台优势和协鑫集团

的产业优势，共同促进公司在光伏新能源及

半导体产业的双轮驱动发展，以实现短期目

标与长期战略目标的均衡发展，互惠共赢，

同意建立面向未来的战略伙伴合作关系，采

取包括但不限于业务合作、资金投入以及在

适当的时间成为协鑫集成的战略股东等方

式进行合作。 

履行完毕，合作期

间，各方为公司提供

了一定的融资资源及

业务合作机会。 

 

《关于签署投

资合作意向

书的公告》 

 

2020.03.26 

公司与北京国能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控

股子公司江西省科能伟达储能电池系统有

限公司签署《投资合作意向书》，双方本着

友好合作的原则，拟成立合资公司江苏协鑫

云储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资公司”），

合资公司将充分利用甲方丰富的基站能源、

履行中，公司已与对方

投资设立协鑫云储科

技有限公司，为公司储

能业务发展提供一定

业务合作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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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能源、光储充系统的 5G 能源全球市场

销售渠道资源和分布式能源管理能力以及

乙方现有软包装铁锂电池制造能力，实现从

材料、电池制造、pack 系统集成、产品销

售、合同能源管理等全产业链经营，打通从

原料到电能管理的 5G 综合能源全生命周期

管理，实现双方互利共赢。 

《关于签署战

略合作框架

协议的公告》 

2022.03.31 

公司与苏州清松岚湖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签

订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为进一步发挥

双方的优势，以符合国家产业和区域发展政

策为基础，双方坚持互惠共赢、同等优先的

原则，通过密切合作，结合苏州新能源和生

物医药产业的蓬勃发展，助力双方在光伏发

电项目开发、大健康产业投资等各自主业方

面打造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共同发展的战

略合作伙伴关系，为双方创造更大的商业价

值和经济效益。 

公司与苏州清松岚湖

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已

组成专项工作小组，重

点推进清松岚湖及其

关联方所投企业的分

布式光伏电站开发和

EPC 总包业务。目前已

经梳理对接苏州、南京

等地区的分布式光伏

投资资源，公司业务部

门已经持续跟进，就业

务开展情况进行多轮

沟通，具体业务规模以

实际达成合作为准。公

司全资子公司苏州协

鑫集成投资有限公司

作为有限合伙人参投

苏州清松岚湖健康产

业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将以自有

资金认缴 3,000万元，

占合伙企业总认缴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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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额的 6%，目前已经按

照基金管理人的缴款

通知支付 900 万元基

金认购款。 

《关于与彩虹

集团新能源

股份有限公

司签署<战略

合作协议>的

公告》 

2022.05.21 

公司与彩虹集团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彩虹新能源”）签署了《战略合作协

议》，基于双方自 2014 年以来的良好合作

基础，双方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同等

条件下优先从彩虹新能源处采购产品，彩虹

新能源优先向公司供应产品，以保证光伏玻

璃的稳定供应。协议约定于 2022年 5 月至

2024 年 4 月期间，公司向彩虹新能源采购

光伏玻璃，合作总金额预计为人民币 20.21

亿元。 

随着公司合肥协鑫集

成 15GW 光伏组件项目

全面达产，公司对于辅

料光伏玻璃的采购需

求日益增大。截止 2022

年 10 月底，公司已累

计向彩虹新能源采购

3.773亿元光伏玻璃。 

 

4、请说明协议签订前三个月内你公司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股东、董监高

持股变动情况，以及未来三个月内你公司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股东、董监高

的减持股份计划。 

答复：本次协议签订前三个月内，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董监高未

发生持股变动。未来三个月内，如有发生增减持需求，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董监高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5、你公司认为应予说明的其他事项。 

答复：无  

 

特此公告。 

 

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十一月二日 


